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调整管控措施推进人员有序流动的通知
内防指发〔2020〕98号

[bookmark: _GoBack]各盟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各工作组、成员单位：
为持续强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健全和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精准做好健康管理服务，统筹疫情防控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做好精准健康管理推进人员有序流动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03号）要求，结合自治区实际，现就调整管控措施推进人员有序流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对从中、高风险等级地区进入我区的人员，凡持有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能够出示包含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信息健康通行码的，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如无法提供上述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要在第一入区点进行集中隔离，24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者可解除隔离，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
二、对从低风险等级地区进入我区的人员，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
三、各地区、各部门和单位及社区要加强对有中、高风险等级地区旅居史人员的健康管理，督促其做好14天健康监测，个人要做好自我防护，主动向社区和单位报告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呼吸道及其他可疑症状应当及时就医。
四、对所有入境人员继续执行“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2次核酸检测+1次血清抗体检测”的管控措施，坚决防止境外输入疫情在我区扩散、蔓延。
五、公安部门要充分运用大数据平台，加强对中、高风险地区往来人员的信息筛查和推送，并加强与铁路、民航、公路等部门的信息共享，精准落实管控措施。各交通卡口和“一场两站”要做好入区人员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包含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健康通行码查验工作，确保不漏一人。
六、健康码申报和核酸检测证明要真实可信，瞒报、谎报人员将承担法律责任。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2020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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